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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施暴犯下大错
潜逃11年终落法网

本报济宁 6月 1 8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聂上峰

任鸿雁 ) 2002年3月，任城男子
崔某某与他人酒后对一女子实
施强奸，随后潜逃外地躲藏 1 1

年。案发后任城警方一直没有
放弃对崔某某的追逃工作。今
年4月底，民警巡逻中发现崔某
某 已 回 到 任 城 区 长 沟 镇 的 家
中，立即将其抓获归案。

2002年3月25日晚22时，任城
区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在该镇

“二月二”庙会上销售物品的河
北籍青年女子禹某某，被四名
男子挟持到该镇孙街村一土屋
内实施轮奸。接到报警后，长沟
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赶至案发

现场调查。通过询问受害人，办
案民警得知四名男子均操济宁
口音，且有一名嫌疑人一条胳
膊有残疾。通过摸排调查，警方
确定长沟镇男子田某某有较大
作案嫌疑，并将田某某成功抓
获。审讯中，田某某供述了其伙
同崔某某、张某某、许某某对禹
某某实施轮奸的犯罪事实。之
后，张某某、许某某陆续被抓获
归案，但 2 0岁的崔某某却已潜
逃。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对崔某
某的追逃工作，也进行了大量
的侦查工作，但始终没有掌握
崔某某的行踪。”任城区公安分
局长沟派出所所长庄勇说，考

虑到崔某某是长沟镇人，且父
母都在家中，警方决定长期对
崔某某所在的村子和其家住址
加强巡逻，一旦发现崔某某的
行踪立即实施抓捕。今年4月23

日上午10点左右，长沟派出所民
警薛如发带领协勤队员巡逻至
崔某某家所在的乔子村时，发
现一名男子的体貌特征与崔某
某十分相似，遂降低车速对其
进行查看。该男子看到警车后，
突然快步拐入一胡同内。办案
民警立即下车，对该男子实施
抓捕。最终，民警在一村民家中
将藏身在厕所内的男子抓获。
通过现场询问以及体貌特征对
照，民警确认其正是逃亡了11年

的犯罪嫌疑人崔某某。
据崔某某供述，2002年3月25

日晚上10点，他与张某某、许某
某、田某某饮酒后在该镇的街道
内游荡，发现了在该镇跟随庙会
销售物品的青年女子禹某某。崔
某某遂将禹某某挟持至该镇孙街
村的一废弃土屋内实施强奸，之
后，张某某、田某某、许某某将禹
某某轮奸。作案后，崔某某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便于当夜乘坐火车流窜至青岛。
被抓获前，崔某某因思念家人，偷
偷潜回长沟镇的家中，没想到刚
回到家便被民警抓获。目前，崔某
某因涉嫌强奸已被任城警方刑
拘，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伪造欠条起诉讨债

法官识破驳回请求

本报济宁6月18日讯 (记者
晋森 通讯员 盛春坤 赵

世友) 伪造了8万元的欠条将
朋友诉至法院，没想到诡计却被
法官看穿。曲阜的张某不仅诉讼
请求被驳回，还要承担全部诉讼
费用。

张某与刘某本是合作伙伴
和朋友，后因经济纠纷双方多次
互相起诉，至今仍有部分案件在
执行阶段。2013年4月，张某到曲
阜法院起诉刘某，称刘某2008年
向其借款8万元至今未还，同时
张某提交了有刘某签字、摁手印
的“借条证明”。

法官在审理时发现，虽然单
从案情表面来看事实清楚、证据
充足，足以支持张某的诉讼请
求，但是审查证据时却发现了几
个疑点，首先借条所用纸张被裁
减为小方块，内容书写为：“(张
某)有现金8万元，借于(刘某)拿
去还账，应于2012年前将所借全
款全部还清”，但借条上没有借
款日期，这明显有悖常理。

通过调查，法官发现张某和
刘某之间存在多宗诉讼，其中卷
宗中一份刘某提供的合同证据
落款签名，与本案“借条证明”中
张某提供的签名书写位置、间
距、空白处等极其接近。因此主
审法官认定张某提交的证据存
在重大瑕疵，在无其他辅助证据
证明的情况下，依法驳回张某的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张某负
担。

城区魏先生：我在济宁一家
私企干活十二年，公司一直没有
给交保险，现不想干了，可否要
求公司补缴社会保险？

济宁市人社局：魏生先可以
拿着工资条、考勤表、劳动合同、
劳动协议或其他可以证明与单
位有关系的材料向劳动监察部
门投诉，要求公司对其交纳社会
保险。

任城区刘先生：父母意外身
亡，怎么将母亲名下的房产过户
到自己名下？

济宁市房产交易处：张先生
要先去诚信公证处做房产公证，
然后到济宁市房产局做房屋测
绘，最后拿着身份证、户口本和
上述材料到房产交易大厅办理
过户即可。

值班记者 范少伟

说起11年前实施强
奸的事情，今年已经31岁
的崔某某一脸悔恨。“年
轻无知犯下了大错，不仅
毁了我的一生，也害了那
个姑娘，更让我的父母和
家人饱受屈辱。”崔某某
说，11年的逃亡路上，每
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惧中。
因害怕被抓，崔某某不敢
回家，更不敢和家人联
系，“想家时只能默默流
泪。”

记者：当时为什么作
案？

崔某某：2002年，我
2 0岁。那天我和三个同
村的青年人一起喝酒，
晚上10点在街上看到了
两名青年女子，我们便
上前与她们搭话。两人
都是外地口音，当时我
便 提 出 与 他 们 交 个 朋
友，并暗示与她们发生
关系。两女子立即回绝，
其中一人快步离开。随

后我一把抓住另一名女
子，将其挟持到路边一
座废弃的土屋内，实施
了强奸。随后，张某某、
田某某、许某某将该女
子轮奸。

记者：作案之后后悔
吗？为何连夜离家逃窜？

崔某某：受害女子看
清了我的容貌，作案后我
十分害怕，便连夜乘坐火
车逃往了青岛。到了青岛
后，我先后干过餐馆服务
员、保 安 ，还 帮 着 别 人
烤过羊肉串，每个月的
收 入 只 能 勉 强 维 持 生
活。一看到有警车和警
察 ，我 便 吓 得 慌 忙 躲
开，就怕被人认出来。
1 1 年 里 我 没 有 与 家 人
联系过一次，害怕警察
得知我的行踪。想家的
时候，我只能在夜深人
静 时 对 着 老 家 的 方 向
发呆、默默流泪。

本报记者 姬生辉

想家时只能默默流泪

对话案中人>>

民警对崔某某进行审讯。本报记者 姬生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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